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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劳动者在遭受工伤后，经常会遇到因单位没缴社保、工伤待遇无法兑现的
问题，也有劳动者在退休后才申请工伤、导致工伤待遇难以实现。那么，工伤保险
待遇和退休年龄有关系吗？我们通过下面的案例和大家以案说法。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工伤保险待遇与退休年龄相关。

根据《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工伤职工本人提出与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且解除劳动关系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照下列标准执行：不足5年的，按照全额
的80%支付；不足4年的，按照全额的60%支付；不足3年的，按照全额的40%支付
；不足2年的，按照全额的20%支付；不足1年的，按照全额的10%支付，但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按照这个规定，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为工伤职工缴纳社保，则用人单位应当足额支付
工伤职工全额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与工伤职工的年
龄无关；如果用人单位依法为工伤职工缴纳社保，则用人单位在支付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时，可以按照解除劳动关系时工伤职工的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的差额按规
定的比例支付。

因此，我们提醒劳动者，发生事故伤害、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的，要及时要求单位申
报工伤；如单位不予申报，受伤职工也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直接向用
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也要注意要求
单位兑现工伤待遇的时间，及时主张以免权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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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
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
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 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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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
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 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
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六） 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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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一美女法官工作时被气到哭，拿起笔就干了这件事！

这次送父母“回家”，他们哭了

事发南京！一家三口身亡，母子死在室内，丈夫坠楼身亡

大学生回乡养虾，遭近百村民哄抢…官方回应

痛心！14岁男孩大喊“妈妈我爱你”后跳楼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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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网红受邀进入飞机驾驶舱还泡上了茶？当事机长终身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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